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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趙偵君

電話：03-3322101#7473

傳真：03-3361044

電子信箱：06611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桃園市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200385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辦理「第45期女童軍服務員

基本訓練」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102年6月25日女總明字第10

206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女童軍會。

三、訓練時間：102年8月10日至102年8月13日。

四、訓練地點：高雄市陽明國中(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66號)

。

五、參加對象：年滿18歲以上，性別不拘，對女童軍教育活動

有興趣之童軍團團長、教師、教職員、家長、社會人士或

大專生。

六、參加費用：每人新臺幣1,800元整，郵政劃撥至42225108

、戶名：高雄市女童軍會。

七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2年7月20日(星期六)止，以E-mail

(a3927497@ms27.hinet.net，請註明參加女童軍服務員訓

練)或傳真(07-7261763)報名，並請電話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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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全程參與訓練者，頒發總會國家研習營結業證書並核予24

小時研習時數。

九、「第45期女童軍服務員基本訓練」計畫、日程表、報名表

等，請至中華民國臺灣女童軍總會網站下載http：//www.

gstaiwan.org。

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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